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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下提

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

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发行人

出具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年）》，请投资

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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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为 H16 天建 2（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36346.SH 

债券简称 H16 天建 2 

债券名称 
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年） 
本期债券发行时债券期限为 5+2+2+1 年，2023 年 2 月，发行

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将本期债券期限调整为 5+2+1+1+1 年 

发行规模（亿元） 16.00 

债券余额（亿元） 11.19468 

当期票面利率 6.6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

后票面利率情况 

2023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选择不调整本期债券剩余期限内票面

利率 

起息日 2016 年 3 月 28 日 

付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

措施 

根据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及《关于调整

本期债券其他有关条款及约定的议案》，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

增信保障措施、宽限期、跟踪评级安排等条款已调整。后续兑付

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详见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通

知披露的《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

议案》。 

主体/债项评级 
本期债券发行时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发行人主体评级及债项评级已取消。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

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2023年度），在受托管理人的督导下，发行人披露了重大事项公

告，受托管理人相应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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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名称 重大事项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

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为广东诚安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担保人盈利警

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原担保人合景

泰富集团披露 2022

年度盈利警告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担保人披露全

年业绩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发行人原担保人合景

泰富集团披露 2022

年度业绩，预计亏损

约 98.42 亿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2 年业绩亏损及重

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发行人 2022 年度出

现业绩大幅亏损、被

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控股股东涉及债务逾

期等事项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出售子公司股

权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

广州合景出售所持上

海兆景及锦怡置业股

权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担保人境外

债券违约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发行人原担保人合景

泰富集团境外美元债

违约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担保人境外

债务重组最新消息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原担保人合景

泰富集团就境外债务

重组事项委任安迈融

资顾问有限公司为其

财务顾问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变更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由

黄妍萍女士变更为潘

皓琦先生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

广州合景出售所持杭

州致延、苏州景誉、

苏州卓誉公司股权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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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名称 重大事项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

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担保人盈利

警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原担保人合景

泰富集团披露 2023

年半年度盈利警告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发

生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关于受托管理人联系

方式发生变更 

见受托管理人

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披露

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停牌及后

续转让安排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本期债券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起停牌，

拟召集债券持有人会

议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出售子公司股

权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关于发行人直接控股

股东广州合景出售上

海兆景、锦怡置业公

司股权进展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终止信用评级情况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诚信国际终止发行

人主体评级及存续公

司债债项评级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董事、总经理、监事发生变更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董事、总经

理、监事发生变更 

受托管理人及

时督促发行人

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在知悉相关情况

后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自 2021 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持续下行，发行人销售规模及融

资状况面临持续且严峻的困难和挑战，物业销售金额持续大幅下滑萎缩。根据发

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合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披露的公告，合景泰富集团 2023

年实现销售金额 252.43 亿元，同比大幅下滑 50.37%。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合景

泰富集团 2024年 1-5月实现销售金额 46.70亿元，同比大幅下滑 73.07%。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发行人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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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表：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

度/末 

2022 年

度/末 

增减变动

情况 
变动幅度超 30%的原因 

流动资产合计 286.99 417.61 -31.28% 
发行人减少拿地，当年度存货持续

去化所致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3.50 127.39 -10.90%  

资产总计 400.49 545.00 -26.52%  

流动负债合计 242.15 300.05 -19.30%  

非流动负债合计 80.33 99.52 -19.28%  

负债合计 322.48 399.57 -19.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01 145.43 -46.36% 当年度未分配利润大幅减少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22 125.84 -43.40% 当年度未分配利润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收入 80.06 62.31 28.49%  

营业利润 -60.18 -13.38 -349.78% 
当年度投资物业公允值亏损、减值

计提规模较大所致 

利润总额 -60.33 -13.25 -355.32% 
当年度投资物业公允值亏损、减值

计提规模较大所致 

净利润 -58.30 -11.75 -396.17% 
当年度投资物业公允值亏损、减值

计提规模较大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2 -13.40 -328.51% 
当年度投资物业公允值亏损、减值

计提规模较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 22.02 -82.06% 
当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大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36 -0.75 52.00% 
上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基数较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0 -12.58 -113.83% 
当年度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大

幅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30 8.68 -368.43% 
当年度筹资活动净额同比较少较多

所致 

流动比率 1.19 1.39 -14.39%  

速动比率 0.46 0.56 -17.86%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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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运作情况。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

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于 2023年 3月内完成了 H16天建 2的回售兑付及付息工作。发行人

于 2023年 10-11月完成了 H16天建 2的展期工作。 

2024 年 4 月，发行人披露了《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根据公告，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存在银行借款

逾期的情形。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开信息亦显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发行

人控股股东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

涉及诉讼纠纷、股权冻结、商票逾期等情形，相关事项可能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

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鉴于此，发行人偿债能力承受较大压力，提示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偿债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的增信情况如下：经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期债券已调整增信保障措施，发行人以其或其指定

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以下资产的全部或部分为相关债券提供增信担保措施，具体

包括：①以成都大邑云上旅游度假区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②以梧州合景冰

雪小镇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③以广州从化合景花蔓苑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

担保；④以苏州太湖天鹅港华庭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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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后 50%的股权为本期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增信措施、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详见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1 日

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增信资产替换事项的公告》。 

（二）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2023 年 10 月，经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期

债券已调整增信保障措施。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约定，

已完成全部增信资产的质押登记。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根据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

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及《关于调整本期债券其他有关条款及约

定的议案》，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增信保障措施、宽限期、跟踪评级安排等

条款已调整。后续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详见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持有人

会议通知披露的《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2023年 3月，本期债券最终回售登记 4.80532亿元，发行人已于 2023年 3月 28

日完成回售登记部分债券本金兑付及全部债券利息支付。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了有关调整本期债券的债券要素、

本息兑付安排、增信保障措施等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 2月 8日至 2023年 2月 9日，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召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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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时间的议案》及《关于调

整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等相关条款的议案》。 

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6 日，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召开，

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本次会议召开相关程序要求的议案》《关于调

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及《关于调整本期债券其他

有关条款及约定的议案》。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一）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与增信保障措施及调整其他有关条款约定 

根据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债券本

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时间已调整为

自 2024年 4月 16日至 2028年 4月 16日；本期债券已调整增信保障措施，发行

人以其或其指定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以下资产的全部或部分为相关债券提供增

信担保措施，具体包括：①以成都大邑云上旅游度假区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

②以梧州合景冰雪小镇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③以广州从化合景花蔓苑项目

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④以苏州太湖天鹅港华庭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

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50%的股权为本期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增信措施、

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详见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信保障措施等事项的议案》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1 日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增信资产替换事

项的公告》。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出现巨额亏损 

根据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发行人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年）》，发行人 2023 年度合并口径净利

润为-58.30 亿元，发行人 2023 年末合并口径净资产为 78.01 亿元，亏损规模占发

行人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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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23年度出现重大亏损，主要系发行人及合联营公司 2023年对存货

等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及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三）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财务报告出具

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广州天建

集团 2023 年发生净亏损 5,830,058,140.18 元，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天

建集团的货币资金为 658,576,845.05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为 415,858,265.27元；

同日，广州天建集团的流动负债中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共计

为 4,915,872,061.08 元。上述情况，连同附注二（二）所述的当前情况，表明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对广州天建集团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该

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发行人涉及债务逾期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形 

根据发行人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存在债务逾期的情形。 

此外，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开信息亦显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涉及诉讼纠纷、股权冻结、商票逾期等情形，相

关事项可能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五）发行人临时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对报告期内临时重大事项的披露情况，请见“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履职情况”之“（二）报告期内公告披露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

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基于本报告前文所述的发行人重大事项情况，受托管理人采取的

风险应对措施包括：①启动应急管理程序；②向监管机构沟通汇报发行人风险状

况；③前往发行人现场督导发行人落实偿债资金安排；④非现场督导发行人落实

偿债资金安排；⑤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积极沟通债券持有人，做好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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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诉求反馈和沟通工作，保护债券持有人权益；⑥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⑦督导发行人做好付息兑付资金安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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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